附件一：

一、根据《公共卫生场所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之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现要求具有检测资质的服务商对湖光院区门诊候诊区域取样进行环境卫生检测，检测完毕，出具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

二、检测点位：湖光院区门诊电诊科候诊室、核医学科候诊室、放射科候诊室、内镜科候诊室。

三、检测项目：照度、噪声、风速、温度、湿度、甲醛、氨、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苯、甲苯、二甲苯、空气细菌总数。

四、2025年11月之前完成检测，出具相关报告。

